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年 g 月 曰  

會台字第 / p o o / 號

聲 請 人 ：莊水池即曰新營造廠 

代 理 人 ：李 志 澄 律 師

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第 15條之規定及法務部9 3年 11 

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發生有牴觸憲法第15條工作 

權 、財產權，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疑義，依法聲請解釋憲法：

一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按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違反第九條規定者， 

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9 條 、第 1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務部9 3年 1 1月 1 6 日法 

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 

之審核報告，縣議會之議決案，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 

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 

3 6條 、第 38條及第4 8條第 2 項各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 

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為，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準 此 ， 

縣議員本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 

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為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附 

件 1)。而法務部以莊良時自8 7年 3 月 1 曰起為金門縣議會議員， 

且自 9 1年 3 月 1 曰起擔任金門縣議會議長，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莊水池係莊良時之兄，係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4 款之關係人（實係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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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之關係人），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聲請人 

^•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承攬等交易行為，因而依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規定，處新台幣（以下同）5 億 1925 

萬 1146元罰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9 8 年 7 月 

1 6 曰院臺訴字第0980089387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附件 2 ) ， 

聲請人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 年度訴字|  

1850號判決（附件3 )、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1026號 

驳 回 （附件4 ) ，即聲請人敗訴確定。本件業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願及行政訴訟，聲請人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上揭法律條款 

及法務部函釋，因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爰依據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第2 款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二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緣聲請人自9 0年 6 月間起至9 3年 1 1月間止，與金門縣金寧鄉湖 

埔國民小學簽訂「金門縣金寧鄉湖埔國民小學中楝教室改建工 

程」、與金門縣政府訂定「金門縣社會福利館新建工程」「金門縣 

社會福利館4 期工程」「金門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興建工程」、與 

金門縣立文化中心簽立「金門縣文化園區整體新建工程第1 期建 

築工程」、與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金酒公司金寧廠製 

麴 2 場新建工程」、與金門縣文化局簽訂「金門縣文化園區整體規 

劃新建工程第2 期建築暨水電工程」、與金門自來水廠簽訂「金門 

縣下湖人工湖工程第1 標工程（第 3 次 ）」，金額共計5 億 1925萬 

1146元 。而法務部以莊良時自8 7年 3 月 1 日起為金門縣議會議 

員 ，且自 9 1年 3 月 1 日起擔任金門縣議會議長，為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莊水池係莊良時之兄，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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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第 4 款之關係人。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9 條規定，聲請人不得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為承攬 

等交易行為，.因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規定，處 5

億 1925萬 1146元罰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98
^ _ 一 一  ^

年 7 月 1 6 日院臺訴字第0980089387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聲 

請人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 # •度訴字第1850 

號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1026號 & ，認法務部93 

年 1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9 條之合理解釋，而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規定所謂「監督」包含縣（市）議員對縣（市）政府之監督，且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規定，法務部處以一倍之罰鍰 

並無違誤，駁回聲請人之訴而確定。因上揭所適用之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9 、15條規定及法務部9 3年 11月 1 6 日法政決字 

第 0930041998號函釋，關係人不得與相關政府機關為交易行為， 

該限制有違憲法第15條工作權、財產權及比例原則、罰鍰金額亦 

有違比例原則，故有聲請憲法解釋之必要。

三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遠反憲法第15條工作權、財 

產權之保障及第23條比例原則：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 

攬等交易行為。」，法務部9 3年 1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 

號函釋認縣政府為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而 屬 「受其監督之機 

關」，亦即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完全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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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承攬等交易行為，此規定明顯 

限制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

關為交易行為，係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執業之客觀限制.巧自須
_ ___ (

保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之，此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49號解釋理由書可參。而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條 第 1 

項規定：「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特制定本 

法 。」，可見該法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廉能政治、遏阻貪污腐化暨 

不當利益輪送，故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所為之交易行為，若非有此等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 

輪送之情事，自不得全面禁止，否則自有違該法之立法目的。

2.聲請人於本案中係屬公職人員即金門縣議員莊良時之兄長，而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 條 第 2 項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内 

親屬」之關係人，然莊良時基於蕙法第17條之參政權而被選為金 

門縣議員，此實非聲請人所能掌握，尤與聲請人無關，自不能僅 

以聲請人係其兄長，即因此認定聲請人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 

關為交易行為，必定涉有不法之情事而須全面禁止。且聲請人上 

揭與金門縣政府或其所屬機關之承攬交易行為，皆係透過政府採 

購法之公平、公開之招標程序而得標，政府採購法第15條亦有採 

購人員迴避之規定，第 4 8、50條規定如有影響採購公正行為得不 

予開標或決標，可見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已足以防止不法行 

為 ，則聲請人經由政府採購法而參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 

承攬等交易行為，自無涉及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輪送之情事，而 

無必要全面禁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全面禁止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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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為，實有違憲法第15條工作權、財產權之保障，致聲請人基 

本權利受到侵害，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實顯有違憲之 

情 事 。

3.又憲法第2 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 

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 

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雖係 

為 「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之目的，全面禁止公職人員 

或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易行為， 

然政府採購法已有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规定，已足以防止公職 

人員或關係人與政府機關之不法行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9 條卻全面禁止交易行為，是否足以達到該立法目的而無貪污 

腐化或不當利益輸送之情事，並無明確之依據，然已先行侵害人 

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且逾越必要之程度，此亦顯有違憲法第23 

條之比例原則。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違反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5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 

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係以交易行為金額為罰鍰 

之計算基準，而非以該交易行為所獲利益為罰鍰計算基準，然按 

任何交易行為，必有其必須支付之成本，所得之利益常僅為交易 

金額之少額成數，甚至必須負擔風險，而有虧損之可能，此乃日 

常生活經驗法則即可得知之事理，而即令刑法甚或貪污治罪條例 

所為之沒收，亦僅係以犯罪所得或所獲利益為限，另鈞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5 5 1號亦釋明國家為實現刑罰權所規定之内容必須符 

合目的正常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2 3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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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則同理行政處罰亦應符合此等原則，然本條文之處罰基準， 

卻 竟 以 「交易金額」為 準 ，如此嚴苛之標準，實遠重於刑事之處 

罰 ，且必造成違反者所受之罰鍰金額高達數千萬或數億元，而超 

出違反者之能力，導致無法生存。此有報載案例可參（附件5 )。 

就本案而言，聲請人雖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所為承攬等之 

交易行為，金額共計5 億 1925萬 1146元 ，而聲請人所為承攬工 

作 ，該等交易金額大部分係屬施工成本，聲請人所獲之利潤僅占 

該等交易金額5 % 左 右 ，且聲請人於履約時亦須付出相當之時間 

及 勞 力 ，故就違反者處以所獲利益金額合理成數或倍數之罰鍰， 

已足以達成行政罰之目的，然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 

卻以交易金额為罰鍰標準，致聲請人承受高額之罰鍰，遠超出聲 

請人能力所及，甚至將聲請人一生合法、認真工作，經營事業所 

獲之成果，一夕剝奪殆盡，實顯已不符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 

及限制妥當性而有違比例原則，應屬違憲。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所謂「受其監督之機關！，應不包 

含民意代表之「政 治 i 監 督 ，法務部之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 

員監督之機關，而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此函釋内 

容顯有違憲：

1.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固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 賃 、 

承攬等交易行為。」，然其中所謂「受其監督」之機關，其合理之 

解釋應係指「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並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 

治監督，亦應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職權監督在内，否則如不為此 

解 ，則中央級民意代表，如立法委員，甚或監察委員，其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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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同法第3 條所規定之配偶、家屬、二親等以内之親屬等）均 

不得與中央任何部會機關為交易行為，又總統、副總統、行政院 

長之關係人，亦不得與全國任何行政機關為交易行為，此顯不合 

理 ！如此函釋亦顯侵害此等關係人之工作權！實應檢討（請參附 

件 5 之剪報），而證諸實際，政府採購法及採購實務並未有此限 

制 ，豈可如此無限擴張解釋「監督」之定義？且因法務部解釋及 

適用該條規定之不當，大幅擴大應迴避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如 

本件聲請人），處罰金額亦過高，社會各界及與論多所爭議，法務 

部曾欲修法，將應迴避之公職人員限於「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 

或影響力的公職人員」，罰鍰金額亦降至最高不超過5 0萬元至500 

萬 元 ，此有報載資料可稽（附件6 ) ，顯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第 9 條規定已不適當，甚且涉及限制人民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 

違 憲 ！故法務部將縣議員就縣政府之政治監督，解釋為符合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之「受其監督」之機關云云，行 

政法院亦依此函釋採認此見解而為判決，實顯不符憲法保障人民 

工作權及財產權之本旨，其擴大應迴避之範圍自有違誤。又如不 

依 此 解 ，在國内政治自由開放，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之情形下，可 

否僅因兄弟或家人中之一人執意參選議員或立法委員，使其關係 

人如兄弟等即喪失與相關機關交易之權利或機會？如此解釋尤顯 

損及人民之工作權而有牴觸憲法！

2•次按，依地方制度法第3 6條之規定，縣（市）議會僅有議決縣（市） 

規 章 、預算等之職權，且議會係採合議制，議員個人並無單獨決 

定之職權存在。又議員雖有質詢權，但仍須就議會職權範圍内之 

事項為之，對質詢之結果亦無任何個人之決定權或命令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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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即 「縣議會」僅 對 「抽象」事務為政治上監督，並無法僅憑某
一  s- ~ - — <■— — ■…

一議員之身分，即對縣政府或所屬機關為具體事務之監督J 故此 

等參與決議或質詢之權利，要不得解為即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之「監督」，法務部以函釋認為縣政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云 云 ，已顯有違誤！而歷審行政法院判決採納該函釋見解，認為 

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因認本案有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適用云云，亦顯有牴觸憲法而為違憲！

3.再參之政府採購法第15條 第 2 項及第4 項所規定：「機關承辦、 

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 、三親等 

以内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廠商或其 

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第二項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 

但本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平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關 

核定後免除之。」均足見所有須迴避及不得參與採購事務者，均 

屬直接承辦、監辦之採購人員或機關首長，此亦足見所謂之「監 

督 j 應屬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而不得將「監督」一詞無限擴 

大 ，解釋為包含政治監督及其他非行政職務上之監督在内！否則 

實有侵害人民之工作權而為違憲！且如此釋示亦顯已逾目的之正 

當性及手段之必要性！而聲請人承攬上述各項工程，其主辦機關 

分別屬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並非金門縣議會，且聲請人參 

與公共工程之投標，亦均已主動迴避有關金門縣議會之案件，所 

有得標案件亦均係依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公開之程序為之，且並未 

曾被限制不得參與投標。則政府採購法既未限制上訴人參與此等 

投 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所謂「受其監督」之機關， 

應不能解為包含縣議員對縣政府及所屬機關之政治監督。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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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釋示及行政法院依此釋示而為之判決，將 「監督」擴充及於廣 

泛而不具體之政治監督，自顯不合，且侵害聲請人之工作權及財 

產 權 ，而為違憲！爰為本件釋憲之聲請，敬請明鑒。

四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 1:法務部9 3年 1 1月 1 6 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資料一 

份 。

附件2 :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80089387號訴願決定書影本一份。

附件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1850號判決影本一份。

附件4 :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1026號判決影本一份。

附件5 :剪報資料影本一份。

附件6 :剪報資料影本一份。

附委任書一份。

謹 呈 

司 法 院 公 鑒

具狀人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廠

代 理 人 ：李志澄律師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i S l
画5 1『丨巨围 i

23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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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行政類

【裁判字號】98,訴，185〇
【裁判日期】 990128
【裁 判 案 由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裁判全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年度訴字第185◦號 

99年1 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廠

訴訟代理人李志澄律師
複 代 理 人 林 國 明 律 師
被 告 法 務 部
代 表 人 甲 〇 〇 （部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乙〇〇

上^當事人間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
華民國98年7 月16院臺訴字第098008938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駿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 、 程序事項：本件被告民國（下同）98年1 月23日法利益罰字 

第0981100781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記載受處分人爲日 

新營造廠，代表人爲莊水池；然依卷附商業發記資料顯示（
本院卷第6 頁） ，原告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廠爲獨資商號，並 
非公司或合夥組織，足見原告故本件系爭處分之被處分人名 
稱顯有錯誤；查原告係以獨資形式起訴，並於起訴事實及理 
由襴即表明原告爲獨資之茼號，足見原告對其爲受處分之主 
體有所認識，並收受原處分，又關於上開錯誤，被告代理人 
於本院審理時當庭表示更正，被告嗣並再以99年1 月15曰以 
法利益罰字第0981100781號處分書（本院卷第65頁至67頁）

更正，參諸兩造於訴願程序中，訴願書及答辯書均載明訴願 
人爲莊水池即日新營造廠，並未有誤，同時系爭處分認原告 
是金門縣議會議長莊良時之兄，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定之關係人；故而原處分之被處分人名稱雖有誤，但並未 
造成被處分人即原告及其他第三人誤解，亦未影響原告櫂益
，爲期訴訟經濟，本院認無撤銷訴願決定發回訴願機關重爲 
決定之必要，爰准許被告更正原告名稱，逕爲裁判。

二 、 事實槪要：被告以莊良時自87年3 月1 日起係金門縣議會議 
員 ，復自91年3 月1 日起擔任金門縣議會議長，爲公職人員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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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其兄即原告係屬公 
職人員二親等親屬關係，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 
第4 款所稱之關係人，自不得與受莊良時監督之機關即金門 

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爲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惟原告 
自90年6 月間起至93年11月間止，與金門縣金寧鄕湖埔國民 
小學簽訂金門縣金寧鄕湖埔國民小學中棟教室改建工程，結 
算金額爲新臺幣（下同）19,220,000元 ；與金門縣政府訂定 
金門縣社會福利館新建工程（3 期工程），結算金額爲76，
267，6 6 3元 ；與金門縣立文化中心簽立金門縣文化園區整體 
新建工程第1 期建築工程，結算金額爲185,528,474元 ；與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金酒公司金寧廠製麴2 場新 
建工程，結算金額爲47,638,870元 ；與金門縣政府訂定金門 
縣社會福利館4 期工程，結算金額爲21，152,782元 ；與金門 
縣文化局簽立金門縣文化園區整體規劃新建工程第2 期建築 
暨水電工程，結算金額爲129,383，3 5 7元 ；與金門縣自來水 
廠簽訂金門縣下湖人工湖工程第1 標工程（第3 次） ，工程 
預付款爲40,080,000元 ；與金門縣政府訂立金門縣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興建工程（尙未付款）等承攬契約，上開交易金額 
共計519,251,146元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 
規定，乃依同法第15條規定，以原處分處罰原告罰鍰519，
251，146元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並申請停止執行原行政 
處分，經行政院以98年6 月11日院臺訴字第0980035721號函 

復 ，准予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至行政院作成訴願決定書送達之 
曰止，行政院以98年7 月16院臺訴字第0980089387號齡願決 

定書，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 
訴訟。

"7— ) 按¥ 晶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所謂受其監督之 

機關，依其立法意旨應係指「行政上之職務監督」而言，
並不包含民意代表之政治監督，亦應不包含非直屬職務之 
職權監督在內，如不爲此解，則中央級民意代表，如立法 
委員，甚或監察委員，其關係人（即同法第3 條所規定之 
配偶、家屬、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等）均不得與中央任何部 
會機關爲交易行爲，又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之關係人 
，亦不得與全國任何行政機關爲交易行爲，就縮小範圍而 
言 ，是否法務部部長之關係人亦不得與全國檢、調 、監所 
機關爲交易行爲？證諸實際，政府採購法及採購實務並未 
有此限制，豈可如此無限擴張解釋監督之定義？且因被告 
解釋及適用該條規定之不當，大幅擴大應迴避之公職人員 
及關係人，處罰金額亦過高，被告於近期完成修法，將應 
迴避之公職人員限於「對機關負有重大決策權或影響力的 
公職人員」 ，顯然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已 
不適當，甚且涉及限制人民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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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之虞，於修法通過前，自應限縮解釋應迴避之範圍。
故被告將縣議員就縣政府之政治監督，解釋爲符合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之受其監督之機關云云，顯 
不符立法意旨，擴大應迴避之範圍而有違誤。故原告雖係 
時任金門縣議會議員及議長莊良時之兄長，惟原告皆係依 
法參與上述各項工程之採購，且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金門縣議會議員僅屬政治上監督其行爲，而非屬行政監 
督 ，應非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所謂受其監督之機關，原 
處分及訴願決定以原告違反該法第9 條規定，而處以罰鍰 
，顯有違誤。

(二） 次i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〇條第1 項第1 款 、第 
2 款則明定，涉及本法所定之利益衝突之情形時，民意代 

表部分僅係不得參與審議及表決而已。而其他公職人員則 
應停止執行該職務，另同法第11條就行爲無效部分，亦明 
定爲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而明確將民意代表排除在 
外 ，顯見民意代表與一般公職人員關於利益衝突之迴避方 
式並不相同，則就民意代表部分，亦應無所謂監督之問題
，否則一般公職人員得以停止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 
方式迴避處理，並使其關係人與機關之交易行爲繼續，而 
不損及其關係人之工作權，反之民意代表則無從以停止職 
務或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方式迴避，則其關係人是否因此 
身份關係之限制，即不得爲交易行爲而必須喪失工作權？
如此豈非民意代表關係人之限制遠大於一般公職人員關係 
人之限制而大不公平？此尤顯非立法意旨。

(三） 次依地方制度法第36條之規定，縣 （市）議會僅有議決縣

(市）規章、預算等之職權，且議會係採合議制，議員個 
人並無單獨決定之職權存在。又議員雖有質詢權，但仍須 
就議會職權範圍內之事項爲之，對質詢之結果亦無任何個 
人之決定權或命令權存在，故此等參與決議或質詢之權利 
，要不得解爲即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監督，原處 
分認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屬受金門縣議員監督之機 
關云云，尤顯違誤。

(四） 另就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 項及第4 項之規定，均足見所 
有須迴避及不得參與採購者，均屬直接承辦、監辦之採購 
人員或機關首長，此亦足見所謂之監督應屬行政上之職務 
監督而言，而不得將監督一詞無限擴大，解釋爲包含政治 
監督及其他非行政職務上之監督在內。否則將涉侵害人民 
之工作權而有違憲之虞。原告承攬上述各項工程，其主辦 
機關分別屬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並非金門縣議會，
且原告參與公共工程之投標，亦均已主動迴避有關金門縣 
議會之案件，所有得標案件亦均係依政府採購法之公平公 
開之程序爲之，且並未曾被限制不得參與投標。則政府採 
購法既未限制原告參與此等投標，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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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9 條所謂受其監督之機關，應不包含縣議員對縣政府 

及所屬機關之政治監督，原處分適用法則，顯屬不當。
(五） 再依行政罰法第7 條第1 項規定，原告雖爲時任金門縣議 

員及議長莊良時之兄，然原告皆係依法參與金門縣政府及 
其所屬機關之投標並得標，金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亦從 
未以原告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而限制原告投標。而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係於89年7 月12日公布施行，公務機關 
於原告參與投標時，不知原告是否爲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關 
係人 ，又豈能要求原告知悉？故原告與金門縣政府及其所 
屬機關爲交易行爲，實無任何故意過失可言，自不應處罰 
。又依行政罰法第8 條定規定，縱認原告違反利益衝突迴

避法而應受罰鍰處分，然原告依法參與投標並施作，公務 
機關亦從未限制原告參與，原告實不知此舉有違利益衝突 
迴避法之虞，且原告施作此等工程，亦須支出相關施工成 
本 ，然原處分卻逕以交易價格處以罰鍰，尤顯過重，而應 
予減輕或免除。

(六） 末按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 項前段定規定，原處分認 
民意代表監督行政機關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受其監督之機關，其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且原處分 
之罰鍰高達5 億1925萬1146元 ，顯超過原告負擔，若予執 

行 ，將造成原告生活陷於困境。
(七） 依行政訴訟法第4 條規定提起撤銷之訴，並聲明：訴願決 

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 、被告則抗辯略以：
(一） 被告處以原告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 

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爲買賣交易行爲，處罰鍰519， 
251，146元 ，應屬合法妥當，合先敘明。

(二） 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爲貿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違反者處 
該交易行爲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9 條及第15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雖爲上開陳述， 
惟查：

1 、按縣議會得議決縣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會之議 
決案，縣政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 
位主管，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櫂，地方制度法第36條 、 
第38條 、第48條第2 項各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 

縣政府預算及施政作爲，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 
關 。準此，縣議員本人或其二親等內親屬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 
府爲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被告93年11月16曰 
法政決字第Q93004 1998號函釋意旨足資參照。本件金 

門縣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自屬受金門縣議員監督之機關 
無疑；而原告係因違反不得與受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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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賣、承攬等交易行爲之義務而受罰，尙與公職人員本 
身執行職務應予利益迴避之情形有別，原告所稱依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0條規定，民意代表與一般公職 
人員關於利益衝突迴避之方式及效果不同，有損於民意 
代表關係人之工作權云云，實與上開違法態樣無涉，尙 
有未洽。

2 、原告固係經由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得標；惟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適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1 條第2 項定有明文。而政府採購法就廠商向受 

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採購之行爲，並無加以規範，即應 
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原告既屬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所稱關係人，是其與受公職人員即莊良 
時議長監督之金門縣政府爲買賣之交易行爲，自已違反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而應依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條處罰之。況成立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之責任要件，係指知悉構成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處罰或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而言，並非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罰規定本身；而法律經總統公布施 
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尙不得以不知法律而免除責 
任 ，有被告93年5 月4 日法政字第0930006395號函足供 

參照。原告事後主張其係遵循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投標並 
得標施作，主觀上不知已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牴 
觸云云，殊難採信。

(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 
爲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5 

條定有明文。本件經被告審議，業已對原告裁罰交易行爲 
金額一倍之最低法定罰鍰金額，原告猶爭執該裁罰基礎未 
計算施工成本且金額過重云云，自不足取等語，資爲抗辯 
。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 、本件適用之法規命令如下：
(一）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規定： 「本法所稱公職 

人員，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
」第3 條規定「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 、公職人員 
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 
託人。四 、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 
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第9 條規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 
其監督之機關爲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第15條 
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爲金額一倍至三 
倍之罰鍰。」。行爲時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 條第1項 
所定人員計有11款 ，其中第9 款規定人員爲縣（市）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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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各，极時耷檄民•音什夷。

(二）次按公職又員利益^突迴避法之主管機關即被告於93年11 
月16日以法政決字第0930041998號函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9 條 「受其監督」之機關略以：「……又縣議會 
得議決縣預算、決算之審核報告，縣議會之議決案，縣政 
府應予執行，縣議員開會時有向縣首長或單位主管，就其 
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地方制度法第36條 、第38條及第48條 
第2 項各定有明文，縣議員既依法監督縣政府預算及施政 
作爲，縣政府即係受縣議員監督之機關。準此，縣議員本 
人或其女兒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 
業依法即不得與縣政府爲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爲。
」。上開行政釋示固屬主管機關就其職當之法規涵義所表 
示之法律見解，亦非屬法官裁判所依據之法規範範疇，然 
(一)參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使公職人員 
廉潔自持，加人民對政府施政的信心，且設置利益衝突迴 
避制度，以防範各類與執行職務之公職人員有密切關係之 
人進行不當利益輸送（參見該法第一條及立法草案總說明 
，且各國雖然少以專法規範，但參考我國政治及社會環境 
，認應設專法特別規範包含民意代表等公職人員之利益衝 
突迴避問題。（二 )依照地方制度法第36條 、38條及第48條第 
2項規定，縣 （市）議會得議決縣（市）預算、決算之審 
核報告；縣 （市）議會之議決案，縣 （市）政府應予執行 
;縣 （市）議員開會時有向縣（市）首長或單位主管，就 
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從而縣（市）議員既依法可籍由議 
決議案及預算、決算，並有質詢等權限，上開主管機關即 
被告，認爲縣（市）議員可行使法定職權監督縣政府預算 
及施政作爲，並解釋縣（市）政府即係受縣（市）議員監 
督之機關，即屬合理（r a t i o n a l ) 的解釋。（三)綜合考量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有關公職人員、關係人、利益利益 
衝突的定義（該法第2 、3 、4 、5 條） ，及第10條第1 
項第1 款民意代表有迴避義務者，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 
議案之審議及表決等明文，亦可得出立法者訂立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時，並未將民意代表的議會監督排 
除在外之結論。（四)綜上，上開行政釋示，爲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受其監督」）之合理解釋，本院自 
應尊重。

六 、查事實槪要欄記載之事實，兩造並並不爭執，並有金門縣議 

會第二屆及第三屆議員名冊、原告莊水池及其弟莊良時戶籍 
資料、日新營造廠營利事業資料查詢表各1件 ，原告於90年 
至93年間前開採購案之投標及得標，亦有金門縣物資處開標 

記錄、投標廠商聲明書各4 件 、採購契約8 件 、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4 件 ，結算明細表、經費分批付款表、工程計算書 
各 1件 （外放法務部卷宗二冊）可稽，自足信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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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件兩造之爭點，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迥避法第9 條所謂禁 
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受公職人員監督機關爲交易行爲，
是否僅指「行政上之職務監督 i 而已’不包含民意代表的議 
會監督上 ~ ~  _

(一） 經查，有關縣（市）議員等民意代表，爲 縣 （市）政府的 
監督機關，業經主管機關函釋在案，且上開函釋並未違反 
立法意旨，且合理正當，本院應予尊重，詳如上述。次查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 「受其監督之機關」係指 
受該公職人員監督之機關而言，所以只要依法係屬該公職 
人員職權所及之監督機關，均不論直接監督或間接監督均 
屬之。民意代表爲民喉舌之際，因擁有預算決算之審議權 
限 ，法案之議決，及對行政機關施政及政稱的質詢權等， 
在當前史治尙未澄清，政風未改善，行政權經常視民意機 
關爲最大的制衡力量，是解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 ，認爲縣市政府，爲縣市議員、議會的「受其監督之 
機關」 ，自屬合法解釋。綜上，並參考上開法律，原處分 
認爲原告爲金門縣議會議長莊良時之兄，爲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規定之關係人，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9 條規定，不得與受莊良時監督之機關即金門縣政府及 
所屬機關爲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爲，然原告違反上 
開規定自90年6 月間起至93年11月間止，與金門縣政府簽 
訂四件承攬契約等，交易金額共計519,251，14 6元 ，故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15條規定，裁罰最低金額即 

交易金之一倍罰鍰，即無何違法之處，應先敘明。
(二） 被告雖抗辯不能將民意機關對行政機關之政治監督，擴大 

解釋成爲行政監督，否則顯然會限制民意代表等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之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云云。然 查 「受其監 
督之機關之合法解釋，本院業已歷數如上。次查，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 條禁止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與公職 

人員服務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買賣等交易情形，目的 
在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有效遏止貪污腐化暨不 
當利益輸送；對於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選擇機關交易雖有 
一定限制，但其目的洵屬正當；其所採取之限制手段與目 
的達成間又具實質關聯性，乃爲保護重要公益所必要，並 
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規定，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工作 

權及財產權之意旨尙無違背，是原告此部分抗辯，並不足 
採 。

(三） 原告雖陳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
，民意代表與一般公職人員關於利益衝突迴避方式並不相 
同 ，並推民意代表對於縣市政府並無所謂監督云云，然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係規定民意 
代表與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時，應如何迴避之方式；查 
若縣市議員等民意代表對行政機關無監督之責，即無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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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議案及預算、決算，並有質詢等監督縣市政府或其他 
行政機關之權限，即無庸再以上開條文訂立迴避方法。是 
原告此部分主張亦不足信。又民意代表及其關係人，若與 
政府機關爲貿賣等交易行爲，依前述法文，公職人員亦可 
採取迴避方式使其合法，故亦未有原告前開指稱公職人員 
之關係人，完全不能與政府機關交易情事，應倂敘明。

(四） 原告又指稱訟爭四件承攬工程，均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依 
公開公平之程序爲之，並未違法，是原處分裁處罰鍰顯屬 
不當云云。按政府採購法係爲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而制訂，此觀政府採購法第1 條之規定即明，是政府採購 
法旨在建立公開、公平之採購程序及制度，以使政府採購 
合法、透明、有效，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制定之目 
的係爲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遏阻貪污腐化及不 
當利益輸送，因而規範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不得爲一定之 
行爲，以避免瓜田李下及不當利益輸送，二者立法目的及 
規範意旨截然不同，自不因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所禁止之 
交易行爲係依政府採購程序辦理而成，即可阻卻其違法性 
，是原告前開辯稱本不足採。次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 
避 ，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適用公本法規定，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政府 
採購法第15條第4 項規定不得參與政府採購案之主體（機 

關首長本人、配偶、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 
屬） ，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 條 、第3 條第1 款 
至第3 款所適用之主體（公職人員本人、配偶、共同生活 
之家屬、二親等以內親屬）範圍廣泛，爲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之特別規定。然查違反政府採g g 第15條規定， 

無任何罰則，反觀公S X S f S S M U M 丢蔡F I 第2 
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 

規定者外，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從而違 
反政府採購法第15條之規定，並無罰則，解釋上即非屬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嚴格之規定，進而遇有兩法競合 
之情況時，應直接適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規範 
。是政府採購法之採購案主體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法之關 
係人並非一致，且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亦無罰則，
益足證明原告上開不違反政府採購法即不違反政府採購法 
之推論不當，應倂敘明。

(五） 原告雖主張公務機關亦不知其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相關法規
，依程序審查通過其投標資格，原告並陸續施工及完工， 
期間歷時四年，政府機關並無任何作爲，自不能要求原告 
知悉此等交易行爲業已違法，故原告欠缺故意或過失，不 
應處罰云云。然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於89年7 月12 
日即經總統以（89).華總一義字第8900170290號令公布，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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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告於90年間起即開始與金門縣政 

府爲交易行爲，且查原告爲資本總額100,000,0 0 0元之獨 
罰商號（見本院卷第6 頁） ，規模非小，應有法律專業人 
士或法務人員可供諮詢，難謂對於施行經年之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上開相關規定毫無所知，況法律經總、統公布 
施行後，人民即有遵守義務，並不能以不知法律而免除責 
任 。綜上並參考行政罰法第8 條規定所稱「不知法規」係 
指行爲人不知法規所「禁止」或 「要求應爲」之行爲或不 
行爲義務爲而言，並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爲人必須 
要對自己的行爲究係違反何法規之具體規定有所認知。是 
以 ，行爲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爲之行爲義務大 
槪爲 ^!，就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爲而言，行爲人即已 
具備不法意識（違法性認識），應無行政罰法第8 條但書 
適用之餘地，從而原告上開辯稱無違法認識無故意過失， 
不應處罰云云，並無所據。

(六）原告另陳稱本件承攬縣政府工程，支出成本，而被告逕以 
交易金額裁罰，違反行政罰法第8 條但書規定，故應予減 
輕罰鍰云云。然查，原告本件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第9 條規定，符合該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且欠缺阻卻違 
法事由，並具備有責性，主管機關即被告即依法即應予裁 
罰 ，並無裁量餘地，次查本件被告依同法第1 5 條規定， 
裁處原告最低處罰金額即一倍之交易額，本即是從輕裁罰 
，是原告主張原處分未減輕罰鍰云云，容有誤解。又行政 
主管機關依法處以法定罰鍰額最低金額，設若仍有原告所 
陳之 1  去重情輕」之情事，實係肇因於該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據以處罰規定本身於立法時，其法律效果有無違 
反比例原則及檢討應否修法之問題，然此等疑義於客觀上 
尙無法使本院產生合理的確信該項M g  (立法）爾爾历例一

本件 審 步 原 駐  

張之修法尙未具體提至立法院審議通過及公布施行，從而 
原告有關修法陳述，亦不足爲原告有利認定，應倂敘明。

八 、綜上，原告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之公職人員關係 
人 ，違反同法第9 條規定，與受其監督之機關爲買賣等交易 
行爲，被告依同法第15條裁處原告交易金額一倍之最低罰鍰 
，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 
徒執前詞，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爲無理由。末查本 
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無庸一一論列。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爲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2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 判 長 法 官 王 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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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楊 得 君  
法 官 洪 遠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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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爲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未服本^i i ? 應於送達後2〇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曰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陳德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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